
版號：216LQ06102026表18-3-1(113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
歸戶
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0.43 5.991.220.671.490.390.070.711.490.710.461.430.200.953.6710.00

第2分位 1.63 4.893.141.953.340.740.141.332.351.981.492.611.582.005.5310.00

第3分位 2.66 4.894.312.794.011.210.181.733.882.602.523.452.822.755.0310.00

第4分位 3.70 5.405.423.555.151.700.272.145.333.043.414.434.083.485.2410.00

第5分位 4.88 5.556.604.565.232.360.392.746.573.764.565.585.444.445.9410.00

第6分位 6.32 6.127.945.966.263.240.683.588.044.545.977.267.035.967.0110.00

第7分位 8.23 7.219.688.107.454.401.394.929.916.008.018.989.118.218.4410.00

第8分位 11.11 9.0012.1911.389.725.483.017.0712.528.4811.0011.6012.2311.3510.7310.00

第9分位 16.32 14.3116.3818.5215.148.756.8311.6618.0114.5917.7116.7317.4917.7815.6210.00

第10分位 44.72 36.6533.1242.5342.2271.7487.0464.1131.8954.3144.8737.9240.0143.1032.791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